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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、内蒙古、山东、河南、四川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等省（自治区）财政厅、生态环境厅、水利厅、林草局：

为深入贯彻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精神，加快推动黄河流域共同抓好大保护、协同推进大治理，财政部、生态环境

部、水利部、国家林草局于 2020 年 4 月印发实施《支持引导黄河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方案》（财资环〔2020〕20 号，

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。试点工作开展以来，沿黄河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取得积极成效。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持续推

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，经研究，决定将《方案》实施期限延长至 2025 年，中央引导资金的分配因素和权重仍按照《方案》

相关规定执行，以更好推进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运行。现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严格落实地方主体责任。各地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

二十大精神，积极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，在现有工作基础上，聚焦水资源、水环境、水生态持续改善，进一步加强与生

态系统完整性、水土流失治理、荒漠化防治、水源涵养区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因素的衔接，持续推动黄河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

建设。机制建设协商过程中可由下游省份负责提出协议方案，涉及左右岸共同作为上下游的，可由右岸省份负责提出协议方案。各省（区）

每年向四部门报送机制建立或运行情况。

二、进一步强化绩效管理，确保机制高效运行。各省（区）要注重对机制建设情况和成效的评估总结，围绕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质

量改善，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以及补偿协议确定的其他目标，加强补偿资金全过程绩效管理，巩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成果。协议到

期前，要尽早谋划下一轮续签工作，做到有序、紧密衔接，推动机制长效化、制度化运行。

三、进一步加强协同治理，推动上下游共抓大保护。四部门不断完善政策支撑，指导地方开展监测评价，推动资金预算执行、监测

数据等信息共享，积极发挥黄河流域生态补偿综合管理平台作用，共同研究解决机制推进中遇到的重大问题。要积极创新多元化补偿方

式，探索建立全面覆盖、权责对等、共建共享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模式，促进区域间良性互动，加快实现流域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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